株洲易新洗衣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
关于印章、证照作废的公告
（2025）易新破管字01号

因株洲易新洗衣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债务人”）已由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0日作出（2025）湘0211破申9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，并指定湖南唯楚（株洲）律师事务所担任株洲易新洗衣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为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，维护债权人及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管理人依法接管债务人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经管理人核查并决定：自2025年年9月6日起，债务人原使用的全部印章（包括但不限于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、法定代表人章等）和全部证照（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、各类资质证书、许可证等）一律作废，不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。
特别声明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上述作废印章、证照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均与债务人和管理人无关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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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地址：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恒大华府45栋24楼湖南唯楚（株洲）律师事务所。
联系人：李宇，电话：15973369138，邮箱：490557052@qq.com。




